附表四
粵劇發展基金
申請表格
(兒童/青少年培訓/及演出計劃申請須填寫此附表)

(適用於2026年4月30日截止的申請)
填寫申請表格前，請先細閱《資助申請須知》。
兒童/青少年培訓/及演出計劃詳見申請須知第14.5段。




申請編號 :            / 2026[由秘書處填寫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I. 
申請計劃詳情

	計劃內容/執行形式
	

	計劃對象及年齡

· 參與計劃的兒童／青少年的年齡一般不可超過24歲（至截止申請日期計），並須按以下年齡組別制定內容／執行計劃：
i) 14歲以下；及
ii) 15至24歲。
· 如計劃的擬訂年齡組別與以上不同，須列明原因，供基金考慮。
	




	兒童/青少年培訓

	培訓日期
	
開展日期：_________ 年 ______ 月______ 日

完成日期：_________ 年 ______ 月______ 日

	培訓節數/時數
	

	培訓地點
	

	導師
(請另附簡歷)
	

	兒童/青少年演出

	演出日期


□確定  □待定

	
_________ 年 ______ 月______ 日

□日場        □夜場


	演出地點

□確定  □待定

	

	劇目名稱
	□折子戲        □長劇






	II. 主要參與計劃人員

	請列出參與本申請的主要工作人員名單(如導師、統籌等)。

	姓名
	參與此計劃的職務

	
	
	(例：統籌)

	
	
	(例：導師)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 (如有需要，可另紙再續)



	III. 
 
計劃財政預算

	注意事項：
1. 每項超出20,000元的物料或服務費的預算開支，請附報價單或其他釐定開支數額的資料。
2. 每項超出30,000元的開支項目，請在下表列明開支細項。
3. 須列明導師、統籌及行政人員(如適用)的個別酬金。
4. 基金一般不支持購置器材的開支，申請者/團體應盡量使用本身既有的器材推行計劃。
5. 若有必要購買器材才能推行計劃，申請者/團體必須提供合理的解釋，包括列明用途及市場上是否無法租用。假如市場上可租用，但申請者/團體仍欲購置，則必須證明購置器材較租用更符合成本效益，並須附上購買型號和金額，以及租用收費的最少兩份報價單以作比較。基金一般不會資助多於一半購置器材的費用，並且除非事先獲得基金書面同意，受資助者在完成計劃後或隨時在基金的要求下，必須以市價變賣以資助款項所購置的器材，並以公開和公正的原則進行變賣。所有由變賣器材所獲得的收益，受資助者須列為計劃收入的一部份。

	預計開支項目 (請為每類主要開支列明細項)
	港幣$

	1. 
	

	

	2. 
	

	

	3. 
	

	

	4. 
	

	

	5. 
	

	

	6. 
	

	

	(如有需要，可另紙再續)
	預計總開支﹕
	

	預計收入項目 (請填寫適當欄目)
	港幣$

	1. 
	票房收入
(平均票價：港幣$          x 預計觀眾人數         人 x       場)
	

	2. 
	學費收入
(每堂學費：港幣$         x       堂 x 預計學員人數         人)
	

	3. 
	捐款或贊助
	

	4. 
	申請者/團體自資
	

	5. 
	其他收入(請說明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	

	
	預計總收入﹕
	

	申請資助額 (計劃總開支 – 計劃總收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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